深证上[1999]2号 关于对北京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董事孙章起予以内部通报批评的决定
北京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我所在审查你公司大股东通恩宝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报送的股权转让材料时发现，你公司董事、通恩宝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章起有违反证券法规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现已查实，孙章起分别于1998年9月22日和23日买入“北京比特”流通股60,000股和20,000股，并于1998年9月30日全数卖出，获利52,576.61元。孙章起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5.1条的规定。

鉴于你公司按照法规已对孙章起作了相应的处理，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经研究决定，对你公司及其董事孙章起予以内部通报批评。希望你公司及其董事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证券法规，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特此通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一九九九年一月六日
